台東縣肢體障礙協會

「會員福利急難救助基金」施行辦法
壹、主旨

並增進本會會員之情誼，以相互扶持、促進團結為目的。

貳、經費來源

一、由中國信託慈善基金會（公益彩券中獎人提供）捐助。

二、由本會每年提撥新台幣壹萬元挹注基金。

三、本會對外向個人或慈善團體之募款。

参、本項基金專戶儲存，專款專用，不得移作他用。

肆、支付標準：

一、會員本身意外事故死亡或病故：憑死亡證明書，意外事故死亡發救助金新台幣叁仟元，病故發慰問金新台幣壹仟伍佰元。

二、會員本人之配偶或直系親屬（係指上一代父母及下一代子女）意外事故死亡或病故：憑死亡證明書，發慰問金新台幣壹仟元。
三、會員本人店面（不包括非店面之住宅）發生火災造成重大損失：憑警方證明書，發救助金新台幣叁仟元。

四、若發生重大之天災人禍而造成嚴重傷亡事件，則支付標準由理監事聯席會議開會議決之。

五、會員結婚、開業等喜慶每次致贈禮金壹千貳佰元或等值禮品。

伍、本會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經會員大會決議通過後修改之。

陸、本辦法經本會第八屆第三次理、監事聯席會議通過成立本「會員福利急難救助基金」籌備會議決，提本會第九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通過後實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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